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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维权热线栏目自开通以

来， 已经有很多读者咨询各种法

律问题。 在此， 感谢大家对这个
栏目的关注和踊跃提问。

现 “上海法治报” 微信公众
号 “法律服务” 通道已开通， 您

可通过扫描上方二维码， 在页面

最下方留言处留下您的问题， 我
们会尽快为您解答。

与此同时， 我们还会将问题
和答复刊登在以后几期的本版位

置， 请您留意查看。

!" 维权热线
www.shf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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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超出服务范围
雇主要求难以满足

我是一名设计师， 给业主做个人房屋设

计， 服务范围约定只出效果图和现场帮助施

工交接， 不需出具施工图图纸。 后期业主以

效果图不具备尺寸材料等为理由， 要求我方

退款， 请问这合理吗？ 甘先生

【解答】

甘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五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当事人就

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 依据前条规定仍

不能确定的， 适用下列规定： （一） 质量要

求不明确的， 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履行； 没

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 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

履行； 没有推荐性国家标准的， 按照行业标

准履行； 没有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按照

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

（二） 价款或者报酬不明确的， 按照订立合同

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行； 依法应当执行政

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 依照规定履行。

（三） 履行地点不明确， 给付货币的， 在接受

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 交付不动产的， 在不

动产所在地履行； 其他标的， 在履行义务一

方所在地履行。 （四） 履行期限不明确的，

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 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

求履行， 但是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五） 履行方式不明确的， 按照有利于实现合

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六） 履行费用的负担

不明确的， 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因债权人

原因增加的履行费用， 由债权人负担。 就效

果图是否需要具备尺寸材料等问题， 首先需

要根据您与业主所签订的服务协议中的相关

约定来确定。 若协议就此没有相关约定， 则

依据该条文第五项的规定， 履行方式不明确

的， 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

因此， 建议您可与业主协商， 通过做好交接

工作并且不影响施工的方式来解决业主提出

的问题。

扫二维码多付钱
如何才能讨回来

我扫二维码的时候付错了款， 当时没注

意就走了， 后来才发现付款的时候多加了个

0。 我通过微信客服联系对方， 对方拒不承认

此事， 也不肯退款， 还拒绝提供联系方式。

而客服也不愿提供对方的任何信息。 我去法

院想通过诉讼方式来讨回钱款， 但是法院要

求我必须明确被告。 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就只有一个转账记录。 请问我该怎么办？ 如

何才能调查对方信息？ 吴女士

【解答】

吴女士， 您好！ 根据 《民法典》 第九百

八十五条规定： “得利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

不当利益的， 受损失的人可以请求得利人返

还取得的利益。” 因此， 对方的行为构成不当

得利， 您可通过诉讼维权， 但诉讼须有明确

的被告信息， 建议您聘请律师调取相关证据

材料。

不得主张劳动权利
如此合同是否有效

我是一名主播， 此前和一个直播公司签

订了一份合同， 当时并没有注意合同的抬头。

后来， 公司说这只是一份合作合同， 并非劳

动合同。 合同里有一条是双方并不因此形成

事实劳动关系， 若我以此为由向公司主张任

何劳动权利的， 视为根本违约， 公司发生的

维权成本由我承担。 但是后面又有一条， 协

商不成， 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这份

合同在我填的时候是空白的， 里面的基本条

例如收益等都没有约定。 请问这份合同有效

吗？ 我该如何维权？ 付先生

【解答】

付先生， 您好！ 依据您所述的情况， 根

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 第一条规定， 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但同时具备

下列情形的， 劳动关系成立。 （一） 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

（二） 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

适用于劳动者， 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

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 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

成部分。 现公司主张你们双方的合同为合作

合同， 并非劳动合同， 双方并不成立劳动关

系。 而判断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应从协议约定

的目的和背景、 合作内容、 收入及结算来看

是否能体现公司对个人的管理权。 包括直播

内容、 时间、 地点是否按照公司要求； 个人

收入的多少是否取决于公司， 应区分约定利

益分配与公司对薪资的管理权， 如从人身依

附性与经济上都无法体现双方之间具有劳动

关系性质， 则无法适用劳动法等相关法律保

护权益。

关于填写合同时条款有空白的问题， 可

通过您和公司就协议的实际履行情况、 惯例、

双方再行协商或依据 《民法典》 第五百一十

一条予以明确。

员工打架受重伤
老板是否有责任

我是一家餐饮加盟店的老板， 店里各类

员工加起来有 30 多人。 前段时间歇业时， 几

个员工因为言语冲突升级为斗殴， 并在饭店

里面大打出手， 其中一名员工当场被打成重

伤， 如今还昏迷在病床上， 打人者已经被司

法机关带走。 事发时我不在饭店。 伤者家属

认为是在饭店里发生的冲突， 要求我承担部

分赔偿责任。 请问我是否需要赔偿伤者呢？

龙先生

【解答】

龙先生， 您好！ 据您所述的情况，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九条的规定， 教

唆、 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应当与行为

人承担连带责任。 教唆、 帮助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职

责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据您所述， 您

店里的员工在歇业期间因为言语冲突升级为

斗殴， 并在店里面大打出手， 事发时您不在

店里， 故员工因私人事情打架斗殴， 您没有

实施教唆、 帮助等侵权行为， 是不需要承当

赔偿责任的。

小区内倒车发生事故
赔偿责任应如何认定

小区里有人把车停在非停车位， 我从自

家的停车位倒车出来， 不小心碰到了对方的

车， 并造成损伤。 这种情况是否该由我承担

全责？ 我该怎么应对？ 马先生

【解答】

马先生， 您好！ 按照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据您所述， 您在行驶过程中擦碰到了非停车

位上的静止车辆。 该静止车辆是否为您的车

辆驶出停车位留有充分的空间？ 如您的车辆

驶离车位与擦碰该车之间存在必然性， 那么

该车可能存在一部分责任， 应当报警， 请交

警进行认定。 反之， 若您在车辆驶离过程中，

因自己操作原因发生擦碰， 您应当承担赔偿

损失的责任。 您可以找保险公司出险理赔，

也可以与被擦碰车车主进行协商赔偿。

保险被他人“盗用”

投保人应如何维权

【详细解答】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王丹律师分析认为，

依据 《民法典》 第一百六十四条的规定， 代理

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职责， 造成被代理人

损害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代理人和相对人

恶意串通， 损害被代理人合法权益的， 代理人

和相对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雇主责任险是指

被保险人所雇佣的员工在受雇过程中从事与保

险单所载明的与被保险人业务有关的工作而遭

受意外或患有与业务有关的国家规定的职业性

疾病所致伤、 残或死亡， 被保险人根据 《劳动

法》 及劳动合同应承担的医药费用及经济赔偿

责任， 包括应支出的诉讼费用， 由保险人在规

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保险。 甲老板

在做工程项目时， 以其所挂靠的公司名义购买

了雇主责任险， 甲老板与其所挂靠的公司之间

为代理关系， 即公司代理甲老板去购买保险 ，

而之所以能被同为挂靠在该公司的乙老板在发

生事故后使用该保单报保险并取得了赔付， 大

概率是在购买雇主责任险时， 保单所记载的雇

员为不记名方式。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甲老

板应找其所挂靠的公司来主张权益， 当然还要

先看甲老板与挂靠公司对此是否有协议约定 ，

若没有， 则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来主张权益。

此外， 王丹律师表示， 根据 《刑法》 第一

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 进行保

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二万元以

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 投

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骗取保险金的； （二）

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

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 骗取

保险金的； （三） 投保人、 被保险人或者受益

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 骗取保险金的 ；

（四） 投保人、 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

险事故， 骗取保险金的； （五） 投保人、 受益

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 伤残或者疾病， 骗

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 第五项所列行为，

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

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

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

徒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在工地确实发生

事故的情况下， 是不构成保险欺诈的。

【事由】

甲老板和乙老板挂靠在同一个公司 （丙公

司） 名下做工程项目。 为了防止施工过程中出

现意外， 甲老板以丙公司的名义购买了雇主责

任险， 由于注重安全生产， 并没有发生任何事

故， 工程基本算是圆满结束。

不过令甲老板愤慨的是， 自己买的保险竟

然被他人盗用了。 原来， 乙老板工地上发生了

一起事故， 在甲老板不知情的情况下， 乙老板

用甲老板购买的保单向保险公司索赔， 由于保

单是在丙公司名下， 保险公司经过相应的调查

流程后， 决定进行赔付。

甲老板对此非常不解， 明明是自己购买的

保险， 怎么他人可以得到赔付呢？

□记者 金勇

甲老板在做工程项目时， 以所挂靠的公司
名义买了雇主责任险。 没想到， 竟然被乙老板

盗取保单， 并在自己工地 （与甲同挂靠在一个
企业） 发生事故后索取保险并取得了赔付。 这

种情况下， 甲老板应如何维权？ 乙老板是否有

诈骗保险的嫌疑？

律师分析认为， 甲老板在做工程项目时 ，

以其所挂靠的公司名义购买了雇主责任险， 甲
老板与其所挂靠的公司之间为代理关系， 即公

司代理甲老板去购买保险， 而之所以能被同为
挂靠在该公司的乙老板在发生事故后使用该保

单报保险并取得了赔付， 大概率是在购买雇主

责任险时， 保单所记载的雇员为不记名方式 。

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甲老板应找其所挂靠的

公司来主张权益， 当然还要先看甲老板与挂靠
公司对此是否有协议约定， 若没有， 则可以按

照相关法律规定来主张权益。 尽管乙老板的做
法不妥， 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在工地确实发

生事故的情况下， 是不构成保险欺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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